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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○祥聲請書 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

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。 

一、聲請解釋之目的： 

(一)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

「無職軍官」之定義規定，牴觸其母法第十條、憲

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及公平合理、平等諸原則。 

(二)在時間因素方面，主管機關屢屢違之，前開條例至

今仍在操作，仍在適用，從而聲請人應有「信賴保

護」原則適用，主管機關更應受「行政自我拘束」

原理之制約。 

二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 

(一)行政救濟之經過： 

按聲請人依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規定，逕向主管

機關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請求賜發「無職軍官」

身分證明，詎該室竟否准所請，不予認定，聲請人

實難甘服，遂向國防部提起首次訴願，該訴願決定

主文為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

分」，惟原處分機關仍堅拒為「無職軍官」之認定，

且經第二次訴願、再訴願及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。

其次各該審級駁回之理由無非有二，一為非「四十

八年十月十八日」以前在國防部登記處理有案之無

職軍官，不合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；另

為逾期提出申請。 

(二)涉及之憲法條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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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第七條、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、

第一百七十二條及憲法揭櫫之公平合理諸原則。 

三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立場與見解： 

(一)前已言及，歷次審級駁回之主要理由，厥惟有二：

其一不合「無職軍官」之條件，其二則為逾期提出

申請，惟查： 

1.實體問題，即「無職軍官」定義部分： 

(1)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「無職軍

官」之定義，顯違母法第十條之規定，苛

酷萬分，應為無效。 

(2)「無職軍官」係一種身分，在性質上不受

時間因素之影響，更與登記與否無涉。 

(3)不符期待可能性：民國四十八年之時空與

今有異，傳播媒體較不發達，且聲請人為

顧三餐終日奔波，那有餘力留意什麼公

告？什麼登記？生存活命重於一切，壓倒

其他。 

(4)聲請獲頒有除役證明書，且該證明書係依

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第二十一

條規定頒發之，從而聲請人「無軍職軍官」

身分洵堪認定，豈非前後矛盾；至於講什

麼另案照顧，究不能否認有「無職軍官」

之身分啊！ 

2.程序問題，即逾期提出申請一節： 

(1)聲請人非權利睡眠者，初則加入「無職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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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聯誼會」，繼則以己名義申請救濟，其

間係賡續進行，並無中斷。 

(2)聲請人初起，一心為國防部設想，減輕其

人員工作負荷與壓力，到頭來國防部卻以

此相責難，豈屬持平之論。 

(3)該補償金之核發，主管機關（國防部）為

因應各相關機關之需求，例陸委會、僑委

會等，迄今仍在操作，仍在辦理，所謂時

效云云，豈非自打耳光。 

3.綜合事項： 

(1)新制青年軍官可領，而對勞苦功高無職軍

官否定之，豈屬事理之平。 

(2)聲請人當年滿腔熱血，一心報國，可是從

頭至尾，未支領半文錢，實在令人油生寒

心，這是倡仁行義大有為政府之行徑嗎？ 

(二)本件涉及憲法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、

第一百七十二條等之疑義，特聲請解釋。 

此致 

司法院 

聲請人：毛  ０  祥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

(附件) 

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     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五七四號 

原    告  毛○祥 

被    告  國防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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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當事人間因戰士授田憑據事件，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

八十三年七月二日台八十三訴字第二五二二六號再訴願決

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主  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事    實 

緣原告於民國八十二年三月間向被告所屬人事參謀次長室

（以下簡稱人次室）申請認定無職軍官身分以請領戰士授田

憑據補償金，經該室復以不合辦理。原告訴經國防部訴願決

定將原處分撤銷，由被告另為適法之處分。嗣原告檢具無職

軍官申請核發補償金登記表及除役證明書影本，經國防部人

次室以（82）吉嘉字第八三九五號書函復以原告非屬登記處

理有案之無職軍官，不合發給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。原告不

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遞遭決定駁回，遂提起行政訴訟，

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 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一、程序部分：原告並非權利之睡眠者，

初則加入無職軍官聯誼會，統一辦理，無奈被告無誠意溝通，

致遷延時日，繼則以自己之名義申請救濟，其間係賡續進行，

並無中斷。而聯誼會之代表雖與被告官員頻頻接觸，惟無具

體結果，延誤至今，對原告而言，無所謂過失問題。被告謂

已逾時效云云，實非持平之論。二、實體部分：（一）原告獲

頒備除字第四三三八號除役證明書，依該證明書背面註記觀

之，係屬依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所

頒發，從而原告無軍職軍官身分自堪認定，被告指稱「無資

料可稽」云云，實屬荒謬，否則如何發給原告退除役令、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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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證？況有無資料可查是政府內部之事，與原告無涉，只要

檢驗證件為真非假，逕行補錄即可，有何困難？且依七十八

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公告，優於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（48）

防字第三八八二號令，亦可確認原告之身分無疑。（二）被告

執詞謂「未於四十八年以前辦理無職軍官登記者均予拒絕」

云云，亦逾越母法相關規定，顯屬不當。況無職軍官係一種

身分，在性質上不因時間之經過而受任何影響，更與登記與

否無涉，充其量只能對未登記者予以處罰而已。新制之青年

軍官或多或少均有該補償金可領，而竟對早期所謂無職軍官

持否定態度，豈屬事理之平？為此請求判決將原處分及原決

定均予撤銷等語。 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有關原告辦理無職軍官身分認定，俾申

請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案，處理情形如下：（一）法令依據：

1.「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」（以下簡稱「處理條例」）第二

條：領有戰士授田憑據人員，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，

應依本條例規定，申請登記發給補償金，經核發補償金後，

收回戰士授田憑據，不再授田，未於該項規定之期間內申請

登記者，其戰士授田憑據作廢。2.「處理條例」第十條規定：

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施行前，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，

除因有叛國行為或逃亡而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外，其餘

在台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，且現居

住臺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田憑據，依本條例之規定處理。

3.「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」（以下簡稱「施行細

則」）第三十條規定：無職軍官除領有戰士授田憑據者，依本

細則所定領有戰士授田憑據人員之規定處理外，其餘應於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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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，依國防部之公告規定，向戶籍所在

地管區領取登記表，填妥後連同相關證件，以雙掛號郵寄國

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辦理無職軍官身分認定。4.「施行細則」

第三條第十六款規定：無職軍官：指依行政院四十八年七月

十四日台四十八防字第三八八二號令訂定之陸海空軍無軍

職軍官處理辦法，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以前在國防部登記

處理有案，發給退除役令，並經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認定

符合無職軍官身分者。（二）「處理條例」奉行政院核定自八

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，查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會長李維民先

生自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起多次來函函訴「本部制定之

『施行細則』有關對無職軍官處理部分與母法牴觸」，經本部

分別以（79）吉品字第三三九六、三五五四、三八一九、四

六八七、五二○一、五二○二、五二○三號詳確函覆並未與

處理條例牴觸在案，本部自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多次

公告刊登各大報紙，刊載申請登記期限等事宜，原告始於八

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向本室提出申請，依「處理條例」第二

條及「施行細則」第十三條之規定，已逾申請登記期限。原

告雖自稱加入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，惟該會係屬民間團體，與

原告是否依本部之期限「提出申請」無關。(三)復查原告係

依據本部頒訂「核發視同退伍或除役證明書作業規定」辦理

視同退伍，發給退伍除役證明書（備除字第四三三八號陸海

空軍軍官除役證明書）與「施行細則」第三條第十六款規定

（依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）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日

以前，參加調查登記並辦理退除役）不符，自不合以無職軍

官身分請領補償金。(四)綜上所述，原告「辦理無職軍官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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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認定，俾申請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」案，已逾申請登記期

限，且非屬「處理條例」及「施行細則」所規範之無職軍官，

故原告所請，依法不得以無職軍官身分請領補償金。綜上所

述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請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等語。 

理    由 

按「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施行前，曾參加反共抗俄作

戰，除因有叛國行為或逃亡而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外，

其餘在台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，且

現居住臺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田憑據，依本條例之規定

處理。」為處理條例第十條所規定；所稱無職軍官，係指依

行政院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四十八防字第三八八二號令

訂定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，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

日以前在國防部登記處理有案，發給退除役令，並經被告人

次室認定符合無職軍官身分者，復為該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

六款所規定。本件被告人次室以依照行政院台四十八防字第

三八八二號令訂定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規定，於

四十八年公告專案一次處理完畢，在規定調查期間，不參加

調查登記辦理退除役者，爾後概不處理。被告為照顧舊日袍

澤，解決就醫、就養實際問題，曾訂定核發視同退伍或除役

證明書作業規定，俾早期離營未辦理正式退除役人員，申請

核發退除役證明書，並不發退除給與。原告係依前開作業規

定，於七十九年發給備除字第四三三八號除役證明書，非依

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以前

辦理退役，且被告陸海空軍軍官退除役名簿並無原告資料可

稽，原告非屬登記處理有案之無職軍官，不合發給戰士授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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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據補償金之規定。原告以其除役證明書背面註記係依陸海

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發給，為該條例施

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規定之無職軍官云云。惟查原告是依

核發視同退伍或除役證明書作業規定，辦理視同退伍，發給

退伍除役證明書，與該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規定，依陸

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以前參

加調查登記並辦理退除役者不符。且該處理條例經行政院核

定自八十年一月一日起施行，原告遲至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二

日始向被告人次室提出申請（該室於同年、月三十日收文）， 

有原告之申請書及被告人次室（83)吉嘉字第○二六八號簡

便行文表可稽。原告既未依該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第一項規

定，於處理條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，向被告人次室辦理無職

軍官身分認定，亦已逾該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所定申領補償金

之二年時限，其逾期所為之申請，依該條例第十條、第二條

第三項及該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，予以拒絕，並無不當。

另原告訴稱其加入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，曾申請核發戰士授田

憑據補償金，其間係賡續進行，並無中斷云云。查原告縱已

加入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，就無職軍官申領戰士授田憑據補償

金事宜向被告人次室陳情，惟該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既非該

施行細則第三十條第一項所定之當事人，且據被告人次室現

有檔存資料，該會係由會長李維民具名，陳情該施行細則有

關規定影響無職軍官權益，請求修改相關法令，其陳情事項

既非就特定之具體事件要求權責機關核辦，又無原告委託

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或「李維民」氏代辦申請補償金之委任

書或其他證據資料，被告人次室就「無職軍官聯誼會」所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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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答覆，參照本院六十二年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，僅係單純

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尚不因而產生法律上之效果，並非

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自無從認定原告加入「無職軍官聯誼

會」之行為，係已合法申請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。原告所訴

核不足採。從而，原處分不予發給戰士授田憑據補償金，經

核並無違誤，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。原告起訴

意旨，仍執前詞爭訟，自難認為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

六條後段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


